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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詞如下： 

背景前言 1-27 

1. 首先要指出的是，早在 2006 年已 超時限 敗訴在外但被違規存檔的相交上訴通

知書, 也且於 2018 年 3 月 23 日, 前被上訴人代表的鍾沛林律師並不也正式書

面告知上訴庭梁俊文常務官退出相交上訴無權再介入本上訴案! 是否？  

2. 但上訴庭歐陽浩榮常務官竟 够膽 於 2018.6.21 日發信教唆第 2 段如下： 

『 2.答辯人代表律師在上述第一封信件第 4 段中提及法庭沒有作出要上訴人交上

訴保證金的命令，但未有明言是否準備提出此申請。 倘若答辯人打算提出上訴

保證金申情，便須儘快提出上，因為如果法庭接納此申請，本上訴的程式便

會被擱置，本上訴更可能因而被撤銷，這結果會導致上訴各方就此上訴所耗

之時間及訟費白白浪費。』 

3. 難道上訴庭歐陽浩榮常務官在私下同本上訴人有仇？非也！見附件 A., 正如

本上訴人於 2018 年 8 月 18 日去信終院首席馬道立法官第二頁所述，就因本上訴

人於 2003 年解求 SARS 國難“洗肺”醫療法、並包括為無藥可治的癌症病人打開了

一扇救命大窗（也從 附件 A. 之附件 5.清楚顯示在當年由經濟日報所報已由瑪麗醫

院成功應用！ 也即“溫差”或俗稱“冷凍”治療法）的這兩大醫學發明如要公開應

用， 就可令 毫無科學根據 的如流感、麻疹、特別是更虛假無實的癌症等疫苗成為廢

物，首先就可令中共權力以疫苗做為 蠢蛋化我中華民族及全港市民 為愚民工具的

“核心利益”面目無光，且也同時得罪了從 疫苗 中獲大利的本港的醫界財團！  

4. 本發明人也因此成為上述兩大勢力集團之眼中釘，他們不惜屠殺千萬人也要偷用及隱

瞞只為他們的少數“自已友”服務更處處密謀謀殺本上訴人如本案的被上訴人宜高物

業，這也從本案上訴通知書 35. 段中亦以“輻射謀殺的動機”為標題的民事傷害索償

案中 並如衛生署官員潘昭邦出庭之錄音謄本列為上訴文件夾笫 25 項或第 224-238 頁

所述如下： 

a. 謄本 14 頁 O 本人面對衛生署潘昭邦:   

           问: 你個署長個秘書同我講, 我傳番去醫沙士嗰啲--嗰個嘢全部收到曬:  “但係要講

呢, (要)董--特首辦同意, 我哋先講得點(怎) 醫法, 點醫法要, 先畀得。我個發

明係改變成個醫學史黎架嘛，所有個醫生都會知道這件事，香港冇理由有個醫生

唔知道呢件事架嘛，但係香港政府就係禁止喇。”； 

        b. 謄本 15 頁 B. 容耀榮法官講: 

           官: 幾好吖, 而家有料爆畀你聽嘞, 喺街听唔到呀。 

        c. 謄本 15 C 衛生署潘昭邦也被谷到爆講出真相也當庭刮了容耀榮法官一巴掌:  

         問：周一嶽，周一嶽點怎樣吖，佢都唔夠膽擾亂我個專業，就係唔知點買，將--江澤民唔

畀佢買之嘛，暫時禁住，有個中央密令係度嘛。 所以就因為呢個問題，我哋唔怪香

港官員，其實香港官員唔係咁衰格嘛，但係有個咁樣嘅問題，所以我唔係發嬲，唔係

盛，但係你今日就因為有呢個輻射嘅問題，影響個咁樣嘅市民嘅健康，你可以咁他他

條條，都冇證據添呀，好似等死，你聽日你都唔知點死, 而家問題就出喺度，咁樣個

態度我先至嬲之嘛，我唔係話---因為我知道呢個怎醫沙士，隱瞞醫沙士，其實唔係

香港政府想做架嘛，所以我都---香港政府都忍，我一直繼續做緊嘢，點樣叫江澤民

要認呢條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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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哋係恩怨分明架嘛, 但係而家市民個健康就擺係你個面前, 『我冇證據』, 係

呀, 你就算抱住條天線瞓覺都冇證據架, 法官大人都可以話個個⋯   

         d. 容耀榮法官噈立即按住唔卑潘昭邦繼續講:  唔好扯埋我落嚟。 

5. 如上與本案相關的衛生署冇“咁衰格且恩怨分明”的潘昭邦當庭爆料, 就有個中央

密令係度, 就係唔知點買本發明人專利, 點樣才可叫江澤民要認呢條數?  並也當庭 

氣爆 容耀榮法官: “但係你今日就因為有呢個輻射嘅問題，影響個咁樣嘅市民

嘅健康，你可以咁他他條條，都冇證據添呀，好似等死，你聽日你都唔知點死, 而家

問題就出喺度，咁樣個態度我先至嬲之嘛! ”！    

6. 另見上謄本 8-10 頁，當潘昭邦也當庭告知容耀榮法官在面對超常輻射後會產生白內

障，血癌的誘發及身體疲勞、失憶症的產生後，見謄本 10.J, 容耀榮法官也自認: 

     官: 我成日投訴隔籬嗰個啲火牛房, 火牛房係有非電離輻射架?  

     答: 火牛房有, 有少少喇. 

     官: 梗係有喇, 有法官係度生癌, 我就賴咗嗰度架嘞, 我唔坐個庋架嘞, 我唔坐嗰個庭

架, 話明. 

7. 原审的容耀榮法官在面對被上訴人宜高物業蓄意針對本發明人更不惜傷及眾人也要 

安排的數佰倍安全標凖的輻射謀殺手段且証據十足下、且也有此類輻射災難經歷的容

耀榮法官他自已也懂迥避, 但仍糊判亂判也即要: 上訴人等死啦 繼續交管理費及差

餉⋯!  為何香港法庭還會有如此之毫無道義及人性巫官或來自被上訴人或代表律師

行賄也已值得討論? 及追究其法律責任的時侯也到了？！ 

上訴人對上訴檔夾目錄的 

應有責仼已完成 

8.  也由於宜高物業蓄意以輻射謀殺手段令上訴人的經濟損失嚴重且証據十足不可推

翻, 因此對容耀榮法官仍可糊判亂判的上訴理所當然, 此時，難予回應的被上訴人代

表律師就使出了屎僑不擇手段地勾結上訴庭常務官餘敏奇找本上訴檔夾的錯字找麻

煩蓄意擱置本案以免萬一行賄不了正審的上訴庭法官時下令律政司可另立謀殺刑事

案那就糟透了, 因此, 鍾沛林律師馬上與常務官餘敏奇聯手:  

a. 由於本上訴通知書本只 1-19 頁, 但上訴文件夾之頁數錯為 1-25 頁末改, 此仍

小事 1 件,或正式審訊其間再當庭修正也末遲;    

b. 更何況, 本上訴人早在 2006 年 9 月 21 日就將上訴文件夾目錄傳給鍾沛林律

師行並要求在 兩天內提供意見，但不見回覆後, 本上訴人就於 2006 年 9 月 26

日整本文件夾的存檔也讓鍾沛林律師行簽收！   

c. 其後, 高院常務官於 2006 年 10 月 3 日傳真信件吿知鍾沛林務必在 7天內就

目錄提出修訂或反對意見, 但鍾沛林也拒絕回應，因此，本上訴人對上訴文件

夾目錄 就算有错應改的責仼也已不存在！其後，當年的常務官即也給違規存檔

交相上訴通知書的鍾沛林律師 不也已有權力另行存檔交相上訴文件夾？又何

必浪費法庭及雙方時間？ 因此, 鍾沛林律師務必 5 天內回應 Yes or Not!   

d. 否則, 常務官勾結鍾沛林律師或雙方勾結再次借上訴文件夾由本次的“保証金

傳票”要求亂搞上訴庭的刑事責任就可立案追究已無可厚非!  

被上訴人代表也自認 

超越了存檔時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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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後, 被上訴人代表律師簽署於 2006 年 10 月 11 日存檔相交上訴通知書其後

也於2007 年 1月 11 日存檔的陳詞大綱自認超越了存檔時限 1-2 天, 也因此, 

在此問題還沒解決之前, 本上訴人 已無責仼 將此相交上訴通知書存入上訴檔

夾及有補充上訴通知書,鍾沛林律師務必 5 天內回應 Yes or Not!  

10. 從被上訴人的相交上訴通知書可見, 被上訴人提了他有權繼續出租天台予他人

安裝天線並要求撤銷土地審裁處於 2006 年 8 月 30 日頒下、及後於 2006 年 9 月

14 日修正的禁制令, 但其理由也只有從土地審審裁原審容耀榮法官之判案書

3 小段不見有任何反對理據可言而已, 就因被上訴人自認他有的是本事 可買隨時

買下仼一的上訴庭法官可再胡判 繼續可以超正規近 500 倍的手機天線輻射企圖謀

殺本發明人及也不惜 同時會傷害公眾生命安全, 因此, 被上訴人在其代表律師的

配合下的真面目在此已显露無疑!  鍾沛林律師務必 5 天內以書面回應!  否則，鍾

沛林及前後常务官均加入謀殺上訴人行列務必要立即停止執照接受律政司另立刑事

追究案也已無可厚非也！  

違規作亂的上訴庭常務官 

餘敏琦就此出台 

11. 也就因高院常務官面對被上訴人的相交上訴通知書如此一面倒的缺理缺德, 或鍾

沛林律師也自知 要找出可聽話的上訴庭法官如原審容耀榮法官可再胡鬧亂判已有

難度, 也儘管如上 8. 段所述, 本上訴人對上訴文件夾目錄 的應有責仼已完

成, 也只有 與上訴庭常務官勾搭一齊 才可違規找 上訴文件夾目錄搞事生非, 因此, 

高院常務官又於 2006 年 10 月 20 日發信重提上訴文件夾目錄又再次出台;  

12. 鍾沛林律師便立即於 2006 年 10 月 25 日發信指第 20-25 頁不屬《上訴通知書》, 

沒錯,正如上 8. 段所述, 也只 19 頁錯為 25 頁而已!  但鍾沛林律師繼續乱指一

通指而内裏之第 20-22 頁亦非審訉所用之文件, 但根本沒這回事, 這就是造

假偽證文件的第一鐵證, 鍾沛林律師務必 5 天內以書面回應!   

13.  鍾沛林律師又於 2006 年 10 月 25 日信中附帶的本上訴文件夾目錄 1-453 頁數

欄並包括注明後補的 38-39 項電訊局劉德生及 CSL 關顯蔭的兩位原審出庭的

口供謄本及頁碼全都一刪無存 企圖以此預謀 浪費正審時間並讓上訴庭法官

有個借口可駁回上訴, 即: 400 多頁的文件夾連頁數碼都不得注明，又如何可

當庭指引法官翻查文件?  但法官撤訴也就有個如此小借口!  鍾沛林律師企

圖以此干預 司法公正 的屎橋証物也在此鐵證如山,難道高院上訴文件夾的指

引格式有不準注明頁數碼及正審前後補原審法庭之證物？鍾沛林律師也務必 5

天內以書面回應!  否則, 鍾沛林及前常務官禍國殃民 更將罪不容誅;  

14. 本上訴人也於 2006 年 10 月 31 日因鍾沛林律師如上述的不自愛 去信向高院常務

官指出: 就因本上訴文件夾完全根椐高院的指引格式, 如是合乎律師資格的律師代

表豈可如此雜亂無章並可隨意竄改?  否則浪費法庭時間!  也特別要指出是, 被上

訴人已超越時限才存檔交相上訴通知書理當首先處理, 且又因在本上訴文件夾 注

明後補的 38-39 項電訊局劉德生及 CSL 關顯蔭的兩位原審出庭的口供謄本被

土地審裁暫扣不給又面對鍾沛林律師的撤除請求, 上訴人有權要求傳訊此兩關

鍵證人出庭作證才可讓正審時的上訴庭法官否認鍾沛林律師的撤除請求;  

餘敏琦違規作亂心態 

首次在此爆光 

15. 而此時, 違規作亂的上訴庭常務官餘敏琦就此出台於 2006年11月1日發出了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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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書於 2006年 11月 22日進行初級指示聆訊,不當本上訴人也於 2006年 10月 31

日信中所提為一回事;  

16. 也因此，本上訴人不得再於 2006 年 11 月 6 日去信餘敏琦, 並再次指出務必要優先

處理本上訴人也於 2006 年 10 月 31 日信中所求否則浪費法庭時間，更再次要求

餘敏琦務必要為傳訊電訊局及 CSL 此兩關鍵證人出庭作證作出書面指示;   

17. 但上訴庭常務官餘敏琦卻於 2006 年 11 月 8 日回信(2)指:  

       (2) 上訴人打算傳召證人。有關事宜, 法院角色中立, 不能提供法律意見。 

           上訴人可向法律專業人士微詢意見, 然後採適當步驟提出申請。 

        餘敏琦違規作亂的心態首次在此爆光, 這叫法院角色中立嗎? 簡直

是廢話!  如果由她操控下的 法院有 真正中立的話, 就該馬上批準!  也即, 
如不正常的人往往就有其蔭陽兩面, 如當你指責一魔鬼當街殺了人後該魔鬼或

許也會說: “ 唔係呀, 殺了他為佐佢好呵, 如果唔係, 佢有日噈會死得仲痛苦

呵!”, 現只得待後看看餘敏琦上訴庭常務官如何處理就开以此定論! 

18.  餘敏琦上訴庭常務官仍於 2006 年 11 月 22 日照常舉成並於 2006 年 12 月 4 日    

根據鍾沛林律師於 2006 年 10 月 25 日提出的更改請求發出指示:      

1. 加上答辯人通知書為項目 2.有關通知書是否過時存檔,上訴人可向上訴庭提出申請; 

2. 由於上訴人沒有存檔補充上訴通知書, 項目 3 須刪除;  

3. 項目 8 的文件，應為“LDBM393/04 反對書”; 

4. 项目 14，保留。 

5. 項目 16，附件 9，刪除是某殺工具”一段： 

附件 11h，刪除“電訊局 2004 年 72 月 17 日作假的測試資料”一段： 

             附件 15，文件名稱改為“上訴人致電訊局的信件及附件”： 

附件 16，文件名稱改為“電訊局致上訴人的信件及附件”； 

6. 就其證物命稱的爭議，證物命稱以土地審裁處紀錄的名稱作準； 

7. 上訴人須修改其目錄。現存檔的目錄及答辯人的草擬目錄可作為各自的陳詞部分。 

現請上訴人向土地審裁處申請取得證物紀錄表，以便執行上述的第 6 段  

餘敏琦與鍾沛林勾結破壞司法 

公正罪狀早已不可原諒 

19.  由上可見，上訴庭常務官餘敏琦的非法操控上訴庭之舉動在此可見, 最主要的

答辯人通知書 “是否過時存檔”, 餘敏琦在聆訊當庭數過, 鍾沛林律師      

不也在 2007.1.11 日的陳詞大綱不也自認超越了 2 天時限，難道不予存檔不是

上訴庭常務官內定的法律責任?  且還要“上訴人可向上訴庭提出申請”嗎？ 

这正是餘敏琦常務官違規作亂與鍾沛林律師勾結 徹底破壞 司法公正罪状其一,

更可恥的是, 在土地審裁處的證物序號 R-2c, R-7 至 R-20 及 R-1 後 10 多項給鍾

沛林律師劃掉的命名也全給餘敏琦默認，難道這符合高院的指引格式嗎？ 同樣關

系本次陽浩榮常務官公開勾搭鍾沛林律師所提之申請, 鍾沛林律師務必在 5 天內

以書面回應;  

20. 另一重要的是, 餘敏琦也批凖鍾沛林律師劃掉所有 400 多頁數碼，還包括也認同批

凖鍾沛林律師劃掉幾乎所有重要的呈庭文件內容之名稱, 只留下 如文件夾目錄 第

3 頁之“宜高物業代表大律師 結案陳詞”及“C-, C-9 申訴人結案陳詞”之少數 

檔內容標題可令正審根本無法進行而結案⋯, 在土地審裁處的證物序號 R-2c, R-7

至 R-20 及 R-1 後 10 多項給鍾沛林律師劃掉的命名也全給餘敏琦認同，難道這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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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院的指引格式嗎？  由此可見, 在常務官餘敏琦與鍾沛林律師勾結 徹底破壞 

司法公正的罪狀其二,在此已鐵證如山, 同樣關糸本次常務官公開勾搭違規予鍾

沛林律師所提之申請, 鍾沛林也務必在 5 天內以書面回應;  

21. 更可恥的如上 17 所述，鍾沛林律師也劃掉了寫明後補, 就因被 土地審裁處還暫扣

不給的電訊局及CSL的兩証人出庭的口供謄本也被常務官餘敏琦認同刪除!  常務

官餘敏琦與鍾沛林律師勾結 徹底破壞司法公正 企圖的罪状其三,在此也已鐵證如

山, 同樣關糸本次陽浩榮常務官公開勾搭鍾沛林律師所提之申請,鍾沛林律師也

務必要在 5天內以書面回應;  

22.  由上可見，常務官餘敏琦與鍾沛林律師勾結令正審根本無法進行，本上訴人只得

立即於 2006 年 12 月 14 日存檔傳票於 2007 年 1 月 12 日由上訴庭鄧國楨法官聆訊，

傳票及誓章要点不外有如下 3 点： 

a. 常務官餘敏琦當庭明知及被上訴人代表律師也自認超越交相上訴時限 2 天仍不撤回存檔； 

b. 餘敏琦無權同意被上訴人代律師的無理要求侵犯了上訴人在文件夾目錄的命名權； 

c. 上訴人在傷害申索書中及上訴通知書也有法官包庇謀殺罪同謀殺同謀一樣嚴重之陳述，餘

敏琦就不得禁止上訴人使用“企圖謀殺”“作假的測試資料”顯示證物。    

毫無人道及司法原則的上訴庭 

鄧國楨法官也出台了 

23.  但上訴庭鄧國楨法官於2007年 1月 18日的判決書只簡單列引上18. 段就認為常務

官餘敏琦 “是為了法庭得以順利、省時和節省金錢地處理案件, 所以上訴庭難以幹

預⋯並完全同意余法官的處理方法,⋯”, 怎麼不乾脆說: “就是要餘敏琦省時

讓鍾沛林也可超時限存檔交相上訴才可讓被上訴人繼續以超常輻射手段謀殺你發明

人才可省時嗎, 如上生署潘昭邦出庭謄本所言, 反正你林哲民的發明我們都可偷用, 

不公開使用、死的不就普通市民嗎?”, 鄧國楨判決書因此根本不提餘敏琦違規給

予鍾沛林律師超越時限後存檔交相上訴之事簡直在胡鬧, 本上訴人記得也當庭質

問過鄧國楨, 400 多沒有加注頁數的文件如果正審法官是你的話該如何聆訊？因此, 

鄧國楨如上 17.所述的當街殺人的妖魔也可大言四出還有差別嗎？!  

24.   本上訴人因此又於 2007年1月29日以傳票申請並注明要求上訴許可, 但從2007

年 4 月 18 日鄧國楨判決書可見, 他反而只以申請須『單方面以書面提出申請』及被

上訴人不該出席為借口不追究這是否常務官或排期主仼之責任駁回, 上訴人在面對

如此 黑喑的高院上訴法庭 也不得不要於 2007 年 4 月 27 日以『單方面以書面提出

申請』請求推翻鄧國楨判決!   但本次的上訴庭排期主仼就不敢蓋印認收最後搞到

3天後才由排期主仼個人簽字認收, 本申請也於 2007 年 5月 3日副件向高院首席馬

道立投訴, 馬道立也於2007年 5月 11日回覆處理中, 其後馬道立又於2007年 6月

13 日回覆聯訊尚未結束不宜用行政手段及書信往來形式回應, 本上訴人又於 2007

年 6 月 26 日再去信馬道立發火也不見回覆,所有文件可從如下網頁流覽絕無虛言: 

www.ycec.com/LDBM/cacv332/2006.htm  

背景前言 

结論: 

25.  其一, 由上可見，當年如此違規作亂的餘敏琦，鄧國楨包括原審法官等及鍾沛

林律師根本上就是一群反人類文明且禍國殃民的三合會集團，也就因他們瘋狂地聯

合 公開違規阻止 本案進入正審如背景前言所述, 就因他們深知一旦進入正審, 

由衛生署官員潘昭邦出庭之謄本關聯被告人蓄意謀殺本上訴發明人也當可另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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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    本上訴人兩大醫學發明就可公開應用拯救市民生命！ 也就因有如此

的三合會集團操控法庭才會導致 12 年後的衛生署還在隱瞞並只為少數知情者偷用, 

也等如在 12 年來不獲本兩大醫學發明治療而不幸死亡的全港市民起碼超過 30 萬人

次！ 由此可見, 這班三合會集團早已殺人無數人人雙手血淋淋!    同樣重要

的是, 以疫苗做為 蠢蛋化我中華民族及全港市民 為愚民工具還在進行中, 如本人

於 2018.9.02 日晚 10 點前後從深圳直接轉播的無線 TV 看到一專題節目召介本港

犯上嚴重自閉或抑鬱症者竟有超過 1% 人口的報導,以及，教協今年 4-5 月調查

過嚴重抑鬱症的教師也超過一成！ 那麼，低智商的港人遠超 50%必然，這就是以疫

苗為蠢蛋化市民為愚民工具的可悲後果，也是潛藏在港司法糸統的三合會集團的

“豐功偉績”是否也如生署官員潘昭邦出庭謄本之言有一“中央密令”也在高院飄

搖左哄右騙？ 這也只有上附件 A.所述的今天高院張舉能首席、也或當年高院及今

終院首席馬道立不得也要坦白交代“中央密令”何在？又有何法理依據可接受其非

法操控法庭如本案才可向無數的死者家屬及公眾交代;  

26.  其二, 另也可由上 24. 的馬道立首席作證, 即本上訴人不也於 2007年 4月 27日存

檔之『單方面以書面提出申請』還被擱置處理中 也務必要首先處理！  也因此, 就

算在上訴庭歐陽浩榮常務官教唆下由鍾沛林律師可申請上訴保証金傳票 依法合理

也該立即被押後處理； 

27. 其三, 上述 1-26 之背景前言关系到被上訴人鍾沛林律師所提之申請合法性, 鍾沛林

律師也務必 5 天內以書面回應已無權可迴避;  

被上訴人違規申請 

的保証金傳票 

28. 首先指出的是, 即從本上訴文件夾目錄 21項 R9或第 215-218 頁可見, 被上訴

人宜高物業的授權只為少數單位業主, 從第 336 頁即在被上訴人宜高物業梁冠明之

證人陳述書中可見, 亦只有 37% 後又自改為才有32.7% 遠不足 50%的業權代表授權, 

這就是被上訴人宜高物業欺騙法庭之證據, 也因此, 今天的鍾沛林律師務必要出示

由誰簽署的授權書, 如由永興工業大廈立案法團授權書，也務必要出示何時召開業

主大會？有多少業權代表 贊成授權如第 215-218 頁可見才可生效！否則，如鍾沛林

律師不在 5 天內以書面正確回應,被上訴人與鍾沛林律師再次聯合以造假文書欺騙

法庭也當罪責難逃，本次的保證金傳票理當立即被撤銷;  

29. 見附件 B.1-5 頁,在本案 LDBM 2004 年第 393 宗及 LDBM 2005 年第 53 宗的 第

四申請人 馬燕麗女士於 2009.8.26 日提出要求申請撤銷上訴 並於申請書寫明同

意支付訟費給答辯人, 因此, 見附件 B.第 6 頁,上訴庭法官袁家甯才可於 2009

年 11月 17日下令批凖，但第1-3申請人並不在申請撤銷上訴之列在此 清楚無疑！   

也即是說, 如被上訴人有 申請傳票要求 權力的話, 上訴庭常務官及被上

訴人代表律師也該同時通知第 1-3 申請人, 否則, 被上訴人本次的傳票申請無效!  

 鍾沛林律師務必在 5 天內以書面回應, 否則,這就是不够資格胜任為上訴庭

常務官的歐陽浩榮與不够律師資格的鍾沛林違規作亂法庭的見証其二;  

30.  也同樣由上附件 B.可見,  但鍾沛林律師還可於 2018 年 3 月 23 日回信 梁

俊文常務官表示: “答辯人已決定撤回交相上訴。至於撤回交相上訴相關之訟

費問題, 應待處理完上訴人之上訴才作決定。”, 難道被上訴人撤回交相上訴 

無須 有傳票申請再由常務官交一上訴庭法官批凖?  上訴庭法官也會否同意當

欠債人還沒清理債務之前就可反向可向本上訴人要求“保証金”?   本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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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同意嗎?  由此可見, 上訴庭常務官歐陽浩榮不正在濫權取代上訴庭法官

並在濫權扮演小土匪發號司令？香港高院還有司法公正可言嗎？ 也

即:“只要你這欠債人提出要求, 我哋噈可把上訴人的錢搶過來分, 你哋仲

唔使還債, 幾好, 係咪? ”, 如鍾沛林還可做為一合資律師不為強盜夥伴？ 更

該務必要在 5天內以書面回應, 否則, 這就是不够資格胜任為上訴庭常務官的歐

陽浩榮與不够律師資格的鍾沛林違規作亂法庭的見証其三;  

31. 明顯的是, 如上訴人敗訴, 也無須支付仼何訟費給仼何人了,是否?  但從“保証

金”保証何人利益?  也就因從上訴庭常務官歐陽浩榮 2018年 5月 18日發出的信

件可見只是要求已退出交相上訴申請的被上訴人額外向上訴庭草擬上訴檔冊如此而

已, 而鍾沛林律師早在 2006 年 9 月 26 日已收到 400 多頁上訴檔冊, 而只是文件冊

目錄不同意見而已!    鍾沛林律師早於 2006 年 10 月 25 日就有更改目錄存檔, 上

訴庭常務官餘敏琦也根據鍾沛林律師更改目錄於 2006 年 12 月 4 日發出的指示可

見 修改極少, 甚至連 400 多頁上訴文件夾上的頁碼也可完全刪除不用, 也就是說, 

鍾沛林律師只須讓一普通工作人員把已收到 本上訴人文件夾中 不到 400 頁右下角

的頁數一遮就可複印,不用半天時間的工作量就如此簡單而已,  但從鍾沛林律

師存檔的誓章附件 LPY-4 可見,也不外只是普通工作人員半天工作量之費用的“保

証金”, 鍾沛林律師就提出了$229,000.- 如此龐大數目, 也即鍾沛林律師最能幹

的也即如此勾結常務官在敲詐勒索也理當讓律師公會共同論處已別無選擇，如不能

在 5 天內以書面正确回應的話, 這就是不够資格胜任為上訴庭常務官的歐陽浩榮

與不够律師資格的鍾沛林違規作亂法庭的見証其四; 

32. 另外，就因鍾沛林律師已代表被上訴人退出交相上訴，而今天， 不外只是普通工

作人員半天工作量就可提出$229,000.- 如此龐大數目的訟費保障保證金為訟費計

算標凖的話，那麼，由 2006 年 9 月 18 日起至今由被上訴人所欠下本上訴人的所有

訟費總額也該遠遠超過 500 萬，請立即通知 被上訴人宜高物業立即支付，如再拖

延，利息以法庭規定一半計算由本誓章存檔之日算起，如鍾沛林律師不能在 5 天內

以書面正确回應的話, 宜高物業对本 500 萬的訟費總額通知正式生效，不再另行通

知！  

33. 從被上訴人的誓章附件 LPY-1 及 2 可見, 只關聯在區域法院而立的 DCMP 

254/2018一案, 與本人有關才有本人所存檔的誓章, 雖起訴人正是本案被上訴人宜

高物業,儘管同為代表律師,也與本案無關！ 就因鍾沛林律師已超越時限無法回應

本答辯及反訴申請書敗訴過半年, 請立即通知宜高物業務必要首先支付結論一

所述之訟費 5 萬港幣, 另結論二之 100 萬賠償也該儘快支付, 如再拖延，利息将可

以法庭規定計算由誓章存檔之日起, 以免浪費雙及法庭時間, 不再另行通知!  

34. 從被上訴人的誓章附件 LPY-3 可見, 這是 CACV 149/2012, 就因還有一傳票申請

尚末處理同樣被擱置, 請切記也與本案無關, 本公也決非你這如上缺德的律師事務

所一經勾結法官就可呼來喚氣之傻瓜,切莫再浪費本公時間, 否則你有一天或也該

自歎悔不當初! 

違規保証金傳票 

结論 

35. 被上訴人是否有正規的永興工業大廈立案法團授權書有待鍾沛林律師書面交代，

否則，雙方聯合以造假文書欺騙法庭罪責難逃，本次的保證金傳票理當立即被撤銷; 

36. 本上訴案尚有 LDBM 2004 年第 393 宗及 LDBM 2005 年第 53 宗 其他 3 位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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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在，而不獲同時通知處理的本次保証金傳票有違程式規定，本次的保證金傳票理

當立即也被撤銷; 

37. 在答辯人決定撤回交相上訴後還沒清還本上訴人訟費前，答辯人更無資格要求被

上訴人支付上訴保証金，上訴庭常務官歐陽浩榮更不得如此濫權無度地給予存

檔相關傳票，本次的保證金傳票理當立即也被撤銷; 

38. 在答辯人決定撤回交相上訴前也理當可自行存檔不同意見之交相上訴檔夾及目

錄，現又在上訴庭常務官歐陽浩榮濫權下要求$229,000.- 如此龐大數目的訟費

保障保證金傳票等同合夥敲詐勒索打劫本上訴人已証據鑿鑿，本次的保證金傳票理

當立即被撤銷外，聆訊本次答辯人傳票的上訴庭法官更理當另行立案要求律政司介

入已表證成立的刑事勒索案之檢控。 

39. 从附件 A.,可見的本上訴人於 2018 年 8 月 18 日給終院首席馬道立法官的去

信也同時為投訴法官行為秘書處接納，上訴庭常務官歐陽浩榮也在其一，因

此，歐陽浩榮不得再此位跟進本案繼續胡作非為，否則有關各方架空高院令

司法公正及獨立 已全一絲不存且繼續在禍國殃民也當罪上加罪，莫怪直言。  

 

 

本人林哲民，謹此至誠宣誓，以上所述均真確無訛。 

  宣誓地點：證實確高等法院宣誓 

  2018 年 9 月 7 日 

 

 

                           監誓員  

                                             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 
 

                                                     CACV 332／2006 

                                      LDBM 394／2004 及 LDBM48／2005 

．                                                    林哲民誓章 

 

 

 

 

 

 

 

 

 

 

 



 １０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上訴法庭 
民事上訴 2006 年第 332 號 

 

    (原本案件編號：土地審裁處 

    LDBM 393 of2004；LDBM 394 of2004； 

    LDBM480f2005；LDBM 53 of2005) 

    LDBM 2004 年第 393 宗 

 

           申請人            宜高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及 

                           第一答辯人                  MAMANHO(馬文豪) 

 第二答辯人                  MAWAIWA 

                           第三答辯人                  MAYINLAIKITTY 

                           第四答辯人                  MACHEUNGKAISAMMEL 

     ----------- 

  LDBM 2004 年第 394 宗 

                        申請人                      宜高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及 

                        答辯人                      Lin Zhen Man(林哲民) 

                                         ----------- 

    LDBM 2005 年第 48 宗 

                   申請人                       LinZhenMan(林哲民) 

    ‘．                           及 

                   答辯人                       宜高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LDBM 2005 年第 53 宗 

                  第一申請人                    MA MAN HO(馬文豪) 

                  第二申請人                    MA WAI WA 
                  第三申請人                    MA YIN LAIKITTY 

                  第四申請人                    MA CHEUNG KAI SAMMEL 
                                   及 

                  答辯人                        宜高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存檔日期：    2018 年 9 月 7 日 

  上訴人地址： 
    官塘興業街 14-16 號永興工業大廈 13 字樓 C-4 室 (已出租，只可收取普通信件) 

深圳市鹽田區沙頭角恩上路 20 社區 1 棟 C-207       
Tel: 86-755-25353546  Tel: 852-3618-7808 3116-0137 Fax: 852 3111-4197 3007-8352 

 

  鍾沛林律師行地址：              
香港德輔道中 244-252 號 

同業商業大廈十四樓     Tel: 2543-3011   Fax: 2815-3571 
 

 


